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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朝法律文化特征

宋朝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是一个私有制高度发

展，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科学文化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

也是一个内外矛盾突出，社会关系激剧变化的朝代。而

根源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文化，无论是官府运

用政权设计出来的法律体系，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法律

文化创新，都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态势，都展现出宋朝法

律文化体时适变的时代特征。正是这些新的法律现象

的出现，使“中国的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达到最高

峰” 。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简要探析，谬误之处，敬请

赐教。

一、法律观念中的务实精神

宋朝封建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诸多传

统观念受到冲击。在“德治”与“法治”关系上，虽然宋儒

仍“罕 ，甚至有的喋喋不休地鼓吹“读书言法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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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卷不读律” ，但在复杂多变和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

面前，更多地人认识到，运用法律合理地界定人们的权

利，及时有效地调整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公正地规范

人们的行为，远比空谈道德教化“，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

的作用更具有现实意逾越” 义。因此，宋朝自建国初，

从皇帝到官僚士大夫，就一直非常重视明法习律，加强

法制建设，注重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

（一）治国“以法为本”的思想与实践

宋太祖建国初就讲：“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

令。” 基于这一认识，自宋初就开始了创建统一法制的

活动，于建隆四年（ ）制定了宋朝第一部宽简体时的

《宋刑统》 并。宋太宗亦讲“：禁民为非者，莫大于法。”

告诫臣下“：法律之书，甚资致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

过，苟能读之，益人智识。” 所以在宋太宗朝，不仅“进

士及诸科引试日，并以律文疏卷问义” ，而且开始了编

修敕令活动。其后的宋神宗、宋孝宗，更是变法和守法

的典范。

宋朝的官僚士大夫，对法律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

用的认识亦发生了变化。宋仁宗庆历时的枢密副使富

弼讲：“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

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其后王安石亦说：

“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

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

足矣。”王安石所说的“善法”，是指应制定有利于富国

强兵，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法律。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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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立法思想，成为熙宁变法改革的指导原则。司马

光虽然反对变更祖宗之法，但他也认为“，王者所以治天

下，惟在法令”。并主张用“严刑峻法以除盗贼”。其

后主张以法治国者并不少见。南宋叶适说：“天下以法

“，人为治久矣” 主之所恃者法也，故不任己而任法，以

法御天下。” 杨万里亦说：“法存则国安，法亡则国

危。” 即使被称为“尊道之君子”的理学大师朱熹，在南

宋社会现实面前，也十分推扬法治。朱熹不仅提出法律

要“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而且极力主张恢复肉

刑，甚至上章劝皇帝要“ 。朱深于用法，而果于杀人”

熹认为“：虽曰杀人，而仁爱之实已行于其中。” 宋朝统

治者法律价值观的变化，对宋朝法律发展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二）天下“以法为公”观念的发展

宋朝士大夫对法律的公正、公平属性的认识亦更加

深刻。蔡襄说：“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 刘挚亦

说“：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 李觏认为“：法者，天子

所与天下共也。” 朱熹也讲“：法者，先王之制，与天下

公共 所以陈亮强调治国要“以法为公”为之。” 。宋祁

亦认为“：规外求圆无圆矣，法外索平无平矣。” 叶适讲

的更深刻，他说“：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无私，人

有存亡而法常在。” 基于这一认识，宋朝士大夫纷纷提

出要公平、公正执法。李觏说：“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

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

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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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属三千止谓民也。赏庆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

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因此他提

出用法“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司马光亦

说“：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 他认为，用

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诚能反是，天下

幸甚。” 他提出“：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为兄弟，

近在耳目之 对此，范仲淹也提出：前，皆不可宽假。”

“贵贱亲疏赏罚唯一。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

罚。捨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 南宋士

大夫对此亦有类似的观点。如陈亮提出：“法不得自议

杨万里则认其私。” 为：“用法自大吏始，而后天下心

朱熹亦提出“：有功者服。” 必赏，有罪者必刑。” 宋朝

官僚士大夫的法律公平论，颇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

神。

从宋朝统治阶层对法律价值的认识来看，无论是持

何种政见的士大夫，在以法为本治天下的问题上，都表

现出现实主义精神和务实态度。对宋朝法律文化的发

展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法律体系中的适变特征

宋朝的法律制度，是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关

系激剧变化、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皇权政治不断强化中

创建的。因此，宋朝的法律具有鲜明的适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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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频繁，法治色彩浓厚

宋朝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要求法律及时有效地

予以调整和规范，因此自宋初就非常重视法制建设。

《宋刑统》的制定，是宋朝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立法活

动，其后随着运用敕令范围的扩大和数量积年增多，编

敕成为宋朝立法的主要形式。宋朝编敕种类很多，既有

通行全国的综合性编敕，又有中央各省院寺监和部曹司

务的部门编敕，亦有一路一州一县的地方编敕。其法律

形式有《宋刑统》《编敕》《敕令格式》《条法事类》等综合

性法典，又有分类编修的令、格、式、例及条贯、条制、条

约、则例等单行法规。其法典规模亦随着立法体例的不

断变化和附加名目的不断增多而空前庞大烦杂。据粗

略统计，在宋朝三百多年间，共制定各种不同类型的法

典约二百四十多 其调整范围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部。

域，形成了严密的法网。

宋朝的法律在北宋仁宗时已经是“烦科碎目，与日

而增”“，大可含元，细不容发”。所以苏洵讲“：今之

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是

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 南宋的法律”

更是“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 。叶辄有法禁”

适在谈淳熙新法时说“：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

微 ”，皆先有法以待之。 由此不难看出，宋朝的立法把

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之内。这是

中国封建法律发展史上少有的。宋朝立法本身固然存

在不少问题，但其浓厚的法治色彩，则是宋朝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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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鲜明特征。

（二）以敕为主，改变了律的正统地位

自商鞅改法为律之后，律便成为历代治国的根本大

法和封建法统的代表。宋初制定的《宋刑统》中，虽然编

录了部分敕令，开创了律、敕合编的先例，但敕只是补充

律之不足。其后的编敕，也未改变律的大法地位。自宋

仁宗《天圣编敕》附以刑名，编敕始成为独立法典，从此

开创了律、敕并行的局面。宋神宗时，基于变法改革的

需要，宣布“律不足以周事情”，并将唐以来的律令格式

“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至此，

律在实际 的地位。南宋断狱“只上居于“存之以备用”

。所以说是敕，敕中无，方用律” 律的备用地位至宋末

也未改变。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于法权源于君权，所以

“人主之法”的特点非常突出。如西汉廷尉杜周所言：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而历来以“当时为

是”。因此，在宋朝出现的从以律为主，到律敕并行，

再到以敕为主的变化，是宋朝专制君权不断加强在法制

建设上的典型体现，亦是宋朝法制构建中的又一个突出

特征。

（三）阶级矛盾，推动了刑法的重典化

刑法是维护统治秩序，惩戒犯罪的工具。所以刑法

历来是随着阶级矛盾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变

化的。

宋初统治者，为稳定政权，标榜“仁政”，创制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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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法”，以代流、徒之刑，以减杖、笞之数。为宽贷杂犯死

罪，又定“刺配法”，以示轻刑之意。其后为轻典治吏，又

立羁管、编管、编置、安置、居住之法，在封建五刑之外，

形成了宋朝的“自立一王之法” 。但随着宋朝阶级矛

盾的发展，不仅宽贷杂犯死罪的“刺配法”成为立法烦

密、使用广泛、刑罚严酷的独立刑种，而且对“贼盗”罪的

法外用刑更为残酷。据宋真宗咸平时钱易讲：今日行劫

杀人及造恶逆者，或时有非常之罪者，“不从法司所断，

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悬背烙筋。及诸杂受

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独动，四体分落而呻痛之声

阓，以图示众。四方之外，长未息，置之圜 吏残暴，更加

由此可以看出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 ，北宋前期

法外用刑已非常残酷。

宋朝土地兼并的迅猛发展，赋役负担的日益加重，

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至宋仁宗朝，在全国范围内出

现了“盗贼纵横”，郡县不能制御的严峻局面。为镇压

“危害社稷”的“盗贼”犯罪，维护紧要地区的社会治安，

“始命开封府诸宋仁宗于嘉祐六年（ 县盗贼囊橐

之家立重法”。即首创“窝藏重法”。其后英宗、神宗、

哲宗各朝，相继制定了“贼盗重法”。不仅扩大了重法地

分，又立“重法人之法”，而且对“贼盗”首恶者皆“许凌迟

处死” 。使重法统治成为北宋中后期统治全国的基本

形式。北宋针对特种犯罪制定的特别法，在特定地区实

行特殊统治，是中国封建法律发展史上的首创。突出表

现了宋朝刑法体时适变的价值趋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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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虽然无“重法”之名，但面对连绵不断的“贼盗”

犯罪，在推行军事镇压的同时，又立“捉杀之法”，凡“强

盗两次以上，虽为从，论死”“。贼盗”罪犯的首恶者，

亦以“国朝之极法”凌迟处死。由此表现了宋朝刑法重

典化的特征。

（四）财政困难，推动了经济法的发展

宋朝是一个封建经济相当发达的王朝，也是一个国

用困乏，财政收支矛盾长期突出的朝代。因此，宋朝的

经济立法一直是围绕调整经济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利

益，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严格财政管理，扭转财政危机这

个中心问题不断发展完善的。

在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王安石变法时制定和实施的

各项新法，最集中地反映了宋朝运用法律调整经济关系

的时代精神，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方面的立法详备。为保证农业

税收的实现，对征纳二税的程序、催科二税的时限、减免

二税的条件、违欠二税的制裁、隐匿二税的惩罚等，都制

定了严密的法律。为保证征商之利，自宋初就制定了

“ ，统一全国应税商品种类和税率；为不亏商税则例

损国家商税收人，随着物价波动和货币贬值，对税率不

断进行调整；对偷漏商税，采取了经济制裁与刑事惩罚

并用的方法。为保证国家独占利益的实现，制定了严格

的禁榷法，对私产、私贩、私销禁榷产品的违法行为，皆

于“常法外重行断治” 。突出表现了维护国家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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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实现的特征。

加强财政管理方面的立法更为严密。为了确保地

方钱物及时送交中央，对上交时限、数额、质量都有严格

立法，凡上交不如法及私自挪用、截留者严惩不贷。为

防止纲运中失陷官物，建立了监押官吏连保赔偿制，凡

。为“管押人侵盗、移易入己者，不以自首原免” 防止

管理中走失官物，建立了严格的簿历和仓库管理制度，

“诸收支官物不即书历及别置私历者，各徒二年” 。为

控制财政支出，建立了预算制和凭由制。凡内外支出，

皆“先期拟度，时而予之” ；凡“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

官府支用不足者，须“具数申取朝功费然后给” 廷指

挥”；支用内藏库钱物“，皆降御宝凭由除 。为维破”

持财政收支平衡，建立了月申、季申、年申的法定程式，

规定了年终分类核算法式。宋朝分类核算的多样性，突

破了财政核算以收支实现的传统原则。为了加强财政

管理，宋朝亦制定了严密地财政监督法，不仅从中央到

地方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财政监督体系，而且对财

政监审范围、内容、报审程序、送审时限、审查期限、失查

责任等，都有严密的法律规定。宋朝财政监督机制的科

学化，亦表现出财政日益集权化的变化趋向。

（五）私有权关系的复杂化，推动了私法的发达

宋朝私有权关系的复杂化，使调整私人之间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保护私人权益的民事法空前发达。

宋朝私有制的高度发展，使长期存在的阶级结构发

生了突破性变化。传统的法定“贱民”和长期被列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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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称为“杂类”的商人，在宋朝皆成为国家法定的“编户

齐民” 。尤其是以契约形式确立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

系中的佃客、雇工、人力、女使等唐代“贱民”，不再是随

主附籍的主家私属，而是享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和独立

人格的国家良人，其人身权受到法律保护。虽然这种变

化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平等，但在中国封建人身

解放史上仍不失为社会文明前进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宋朝土地的商品化和租佃关系的发展，不仅加速了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且使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和使

用权分离，并可以独立进行有偿转让。借贷关系的发

展，又出现了以典权、抵押权、质权为内容的担保物权。

这些新的所有权关系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保护和调整

所有权关系的法律发展。从宋朝保护孤幼财产所制定

的监护法，可以看出宋朝运用法律保护私有权的深化程

度。

宋朝因各种契约关系所生之债的发达，使调整债权

人和债务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保证债务清偿实现、担保

债的履行等方面的法律亦相当详备。尤其在债的担保

中，不仅强调“保人代偿”，而且加强了物力在担保中的

地位和对债负清偿的行政干预，突出表现出保护债权人

权益的特征。但在宋朝的债法中，亦严禁以物业准折债

负，禁止以人身代当债负，维护出典人和设押业主的所

有权和回赎权，从而又表现出宋朝债法亦维护债务人合

法权益的特征。

继承法作为维护私有权转移的法律，在宋朝也发生



第 11 页

了突出变化。特别是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的分离，使没

有宗祧继承资格的女子、义子、入舍婿等，都享有了财产

继承权。尤其在户绝财产的继承中，依令文“尽给在室

。其归宗女、出嫁诸女” 女及出嫁姑、姊、妹、侄等，也

享有部分遗产继承权，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因遗嘱

是对私有财产处分权的最终体现，具有改变继承人范

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因此宋朝对遗嘱的有效条

件，遗嘱真伪的鉴别，维护合法遗嘱的履行、遗嘱争讼的

决断等，都制定了严密的法律，亦表现出宋朝保护私有

权法律的发达。

三、司法运行中的文明趋向

在中国封建司法文化中，皇帝具有最高审判权，各

级官吏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亦以权压法。因此“重权轻

法”观念根植于民众心灵之中。宋朝统治者，为确保制

定法的实施，充分发挥法律的效能，加强了司法中的文

明建设，使其司法活动呈现出文明进步色彩。

（一）强化了司法审判中的约束机制

宋朝统治者，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更好地实现法

律的自身价值，使司法活动有秩序地运行，对司法机构

的职能和管辖、起诉方式、审判原则、审判程序、复审形

式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尤其对司法审判加强了制

约，从而推动了司法文明的发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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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 狱必须“长吏止审判中的吏奸之弊，强调鞫

躬亲”，如“州县官不亲听囚而使吏鞫者，徒二年” 。

为防止审判中陷人于罪，强调据 “无得状勘鞫

于状外求罪 。为“使州县尽公据实依法断遣”，不准”

。违者重实“听侯指挥结断” 于法。

）为防止官员在审判中“偏听独任之失” ，从中

央到地方建立了“鞫谳分司”制度。即审理与判决分司

负责，各司其局，互不通同。为此“重立赏格，许人告

首” 。

为使审判中情得其实，法当其罪，加强了对刑讯

的限制。对免用刑讯的对象、使用刑讯的条件、刑具规

格及刑讯必申长吏等，都做了严格规定。违者“以违制

长吏如违“，当重行私坐”徒二年。 朝典”。因掠囚致

死者“，悉以私罪论

为防止审判中的差误，建立了“录问”制度。即

在审理结案后，检法议刑之前，对徒罪以上案犯，再别差

官提审录问“。如录问翻变，⋯⋯即别差官推勘” 。

为正确适用法律，建立了专门检法机构。即在

案件审结后，由检法司根据案情将有关法条检出，为长

官定罪议刑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把长官的判决权限制

在一定法律范围之内。

为防止长吏专断，又建立了“聚录”和“签押”制

度。即对大辟重案的判决，须先由长吏、通判、幕职官集

体“聚录”，然后再“以次经由通判、职官签押”“，方得呈

知州取押、用印行下” 。这对发挥集体智慧，辨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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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加强官员共同责任，防止长官个人专断，推动公正判

决，是个有效的方法。

为纠正审判中的冤假错案，建立了复审别推制

度。即对初审中的翻异或称冤者，则“白长吏移司

。对不服判决的上诉案件，则由上级司法机关“差

官别推”。如经复审仍然翻异，则“别推然后移推” 。

这是宋朝审判中防止冤案和平反冤狱的主要形式。

宋朝司法审判中约束机制的加强，对防止官吏司法

权滥用和刑狱枉滥，具有积极作用。

（二）提高了物证在审判中的地位

中国封建司法审判中，历来把口供作为定罪判刑的

主要依据，而司法官吏为了获取口供，无不采用刑讯逼

供的方法，由此所造成刑狱枉滥成为封建司法中的普遍

现象。宋朝的司法审判中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传统劣

习，但其审判中广泛使用物证，则是宋朝司法迈向文明

的重要标志。

自宋初确定“众证定罪”原则之后，物证在审判中的

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宋朝的物证包括书证和实物证据

两种。书证主要指各类契约、遗嘱、收据、定婚帖、证人

陈述笔录、书铺的鉴定报告及官府的图册、账籍、户籍

等。这些书证主要是宋朝民事争讼中判断是非曲直的

重要依据。

宋朝的实物证据主要指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

品、痕迹及赃物等。《宋刑统》中明确规定“：若赃状露

验，理 因此，宋朝在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

推

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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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中非常重视物证的查取和运用。即使犯罪者已经

招认，也必须查取证物以验口供之虚实。如果推勘盗窃

案不能查出窝藏赃物和停留地点，司法官要受徒二年的

处罚，追查不尽者，科徒一年 。为正确发挥物证的作

用，亦重视对物证真伪的辨验，这是以前历朝不多见的。

宋朝司法审判中对刑讯的限制和对物证的广泛使用，是

司法文明的重要表现。

（三）建立了严密的司法检验制度

收集和获取证据是运用证据的基础。尤其对犯罪

现场的实地检验，是获取证据的重要途径。因此，宋朝

对犯罪现场勘查极为重视。不仅对检验范围、报检、初

检、复检程序有严格的规定，对检验笔录内容、格式、程

序等亦有严密的规定。如对凶杀案现场勘验，要求必须

依法定“四逢尸首”格式进行检验和记录，并要画出“俯、

仰、左、右四人状” 。对死者所在场所、尸首置放、周围

环境、尸首痕迹、死者特征等，都要认真检验，准确记录。

为防止承检官在检验中徇私舞弊，南宋孝宗时又创

制《检验格目》，要求从报检、初检、复检到申报，整个检

验过程中的每个活动细节，都必须依照格目内容和法定

程序详细记录。宋宁宗时又推行“正背人形图”供检验

中使用，即“令于损伤去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

仰检验之时唱喝伤痕，令众人同共观看所画图本。众无

异词，然后著押⋯⋯如或不同，许受屈人径经所属诉

告”。这种以人身图像标示损伤部位，在众人直观下

公开进行检验的方法，既便于众人辨别真伪和共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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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也有利于防止检验中的吏奸之弊，反映了宋朝检验

制度的文明进步。

（四）医学技术在检验中的广泛使用

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医学专

著。是对宋朝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法医鉴定等方面实

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宋朝检验中广泛运用医学技术水平

的集中反映。如通过对犯罪现场物品位置、状态的动乱

情况及周围环境变化特征的分析，可以确认是原始现场

还是被破坏的现场，或是经过伪造的假现场。在伤害和

尸体检验中，通过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害现象和不同类

型尸体不同特征的总结，提出了不同的检验要求和区别

办法。在法医鉴定中， 死者的状态、有无擦痕、四根据缢

周有无挣扎踪迹、绳索痕迹是青紫色还是白色等特征，

确定是自缢还是他杀。根据刀伤出血量的多少和肌肉

收缩程度，确定是生前刀伤还是死后刀伤等。这些对死

伤的认定都是非常科学的。宋朝医学技术在检验中的

广泛运用，不仅使法医学空前发达，而且使宋朝的法医

学水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峰。从而展现出宋朝司

法检验的科学水平和司法文明程度。

四、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多彩

宋朝的法律文化，不仅表现在官府制定法的发达，

官僚士大夫法律思想活跃，还表现在律学的发展和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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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创新，亦表现在民间讼学的兴盛。如此众多法律

现象，共同汇成了宋朝法律文化的生动画卷。

（一）律学呈现的新特色

中国古代的传统律学是以注释和界定法律概念为

特征。至宋朝，则以培养和选拔专门法律人才、提高官

僚队伍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为主要内容。因此，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是宋朝律学发展的新特征。

设新科明法，创律学教育

宋初科举中亦设明法科，但由于传统偏见，把明法

视为末等之科，人多耻于应试。至宋神宗时，为提高明

法科的地位，于熙宁四年（ “罢明经诸科”，诏“应明

经及诸科举人， 。凡“新依法官例试法为新科明法科”

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 。

从而促进了学法习律的发展。但在元祐之后，明法科考

试内容的三分之二又改为经义。

为培养法律专门人才，宋神宗熙宁六年（ ）于国

子监设立律学，“置教授四员”，以刑名之学教授生员，

。凡““命官、举人并许入学” 入律学命官公试律义、断

案，考中第一人，乞许依吏部试法与注官”。这种先进

行法律培训而后注官的方法，促进了宋朝律学的迅速发

展。

）出官试法，迁转问法

宋初科举考试及第者“兼试律”，但注授州县官者

“多不晓习刑法，治狱、治讼唯胥吏为听”“。致刑法差

枉” 。因此，宋神宗熙宁四年（ ）又定文官出官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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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制。凡选人及任子“，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注

官。 。但不准如果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候二年注官”

注授县令、司理、司法等亲民 ）又规官。熙宁八年（

定“：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令、大义、断

“自案。 。其后出官试法虽有废是天下争诵律令”

置，但律义仍是出官必考科目。

为激劝当职官“习读法书”，自宋初就规定现任“知

州、通判及幕职州县等官秩满至京，当令于法书内容试

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 可见现任官是否知法，亦

成为能否升迁的重要条件。这对推动官吏学法习律亦

有积极作用。

选法官，试刑法

为选拔合格的专职司法官员，宋太宗时已降诏“：京

朝官有明于律令格式者，许上书自陈，当加试问，以补刑

部、大理寺官属，三岁迁其秩。 宋真宗景德二年

亦诏：试刑法合格者“，授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

官”。宋仁宗时的编敕中，亦有“试中律义人，并注大

州俸多处司法、录事” 的规定。宋神宗时，为选拔更多

的合格法官，进一步放宽了参试刑法人的条件。可以说

试刑法是宋朝选拔中央和地方专职司法官的主要途径。

宋朝采用多种形式和渠道培养和选拔法官，在中国

封建法制建设中是不多见的。对提高整个官僚队伍法

律素质和执法水平，推动法律的实施，有不可低估的作

用。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时，一直强调学法与用法紧密结

合，使宋朝的律学发展更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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